
1

上海市石门一路 288号
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一座 26层

邮编：200040
电话：（86-21）5298 5488
传真：（86-21）5298 5492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

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以及《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就公司本次相关股东签署《一致行

动协议之补充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变更”），

出具本《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件，核对了

其中相关文件的原件，并取得公司向本所作出的如下保证：公司已提供了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

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完

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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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

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

本所依据相关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对公司实施本次变更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仅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

见，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本所仅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且与本次变更有关的重要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公司

本次变更所涉及的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变更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

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其本次变更的必备文件之一，随其他材料一起提

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

所同意公司在其为本次变更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依法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

容，但该等引用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本所法律意见的理解出现偏差的方式进

行。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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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情况

2021年 1月 29日，陈曙光、刘青生、范培军（以下合称“各方”）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约定各方就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投

票权、担任或委派董事所享有的表决权等与公司经营管理相关决策权利的行使采

取一致行动。各方将按原协议约定程序和方式行使在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表决

权。原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在各方作为公司直接及间接股东及/或公司

董事期间持续有效；各方在协议期限内应完全履行原协议义务，非经各方协商一

致并采取书面形式原协议不得随意变更。

2021年 4月 14日，各方就确认及维持一致行动关系出具《关于实际控制及

不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承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解除原协

议，并于该期限内持续履行。

（二）本次《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

2026年 4月 14日，各方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一致行动关系的变更

1.1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范培军解除与陈曙光及刘青生在原协

议项下的一致行动关系，不再与陈曙光及刘青生构成一致行动人，原协议中关

于范培军一致行动安排的条款对其不再适用。

1.2 范培军退出一致行动关系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规则等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1.3 陈曙光、刘青生双方根据原协议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原协议条款对

陈曙光、刘青生继续有效，陈曙光、刘青生双方继续履行原协议项下的一致行

动安排，原协议不因范培军退出一致行动关系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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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声明、保证及确认

3.2 就原协议项下一致行动事宜，各方特别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存

在因履行原协议而产生的未决争议、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之日起已满 36个月，范培军退出一致行动关系不违背其出具的《承诺函》；

各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原协议约定的变更方式。《补

充协议》经各方签署生效后，范培军不再与陈曙光、刘青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陈曙光、刘青生双方继续履行一致行动安排，为一致行动人。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州聚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956,907.00 16.11

2
广州富丰泓锦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941,145.00 9.87

3 陈曙光 6,786,472.00 8.44
4 刘青生 6,387,939.00 7.94
5 范培军 5,336,170.00 6.64
6 郑朝阳 3,026,422.00 3.76
7 逄万有 2,744,151.00 3.41
8 王文斌 1,894,471.00 2.36
9 周明亮 1,550,518.00 1.93
10 曾支农 1,300,000.00 1.62

（二）本次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

责任公司资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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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低于百分之五十，但依

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的股东。（三）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

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

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超过 50%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以

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超过半数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

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市规则》第 13.1条规定：“（六）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

股本总额超过 50%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过 50%，但其持有的

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七）实际控

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变更前，陈曙光、刘青生、范培军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补充协议》签署后，在前述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公司

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公司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 9.87%，而陈曙光、刘青生合

计持有的公司有效表决权比例为 32.84%，陈曙光、刘青生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

司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根据《补

充协议》的约定，范培军不得利用原一致行动人的身份干预陈曙光与刘青生双方

之间的一致行动安排及/或采取任何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的行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补充协议》签署后，在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陈曙光、刘青生、范培军变更

为陈曙光、刘青生。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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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已满

36个月，范培军退出一致行动关系不违背其出具的《承诺函》；陈曙光、刘青

生、范培军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

不存在违反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自《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范培军解除与陈曙

光及刘青生的一致行动关系，不再与陈曙光及刘青生构成一致行动人，陈曙光、

刘青生双方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在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陈曙光、刘青生、范培军变更为陈曙光、刘青生。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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